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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宪法涉海条款的规范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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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 宪法涉海条款是调整涉海宪法关系的具体宪法条文，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主要表述模式是

国家权力模式，其又有领土主权模式、资源主权模式和管辖权模式之别，受制于立宪时间、地理位置以

及海域状况等因素，世界各国宪法采取的表述模式与方式存在差异。在宪法解释路径难以满足海洋

维权的背景下，我国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实现涉海条款的入宪。受宪法规范与宪法结构等因

素的影响，我国应采取领土主权和资源主权相结合的表述模式，并合理确定其表述位置、内容与方式，

从而形成我国的宪法涉海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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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7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安排，我国《海洋基本法》的制定已被纳入全国

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预备和研究论证项目，这是我国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维护海洋权益和完善涉海

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在我国涉海法律体系建设过程中，除了制定专门的涉海法律以外，还应当在宪

法中确立涉海条款，而明确涉海条款是世界各国立宪和修宪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宪法涉海条款

不仅可以统摄涉海立法活动，维护涉海法律体系的统一，而且可以为涉海各项活动提供宪法依据，对

我国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宪法涉海条款的规范构造是涉海内容写入宪法条文的路径和方

式探讨，属于立宪技术问题。在我国宪法涉海条款规范构造过程中，应当对其入宪方式、表述模式和

方式等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

一、宪法涉海条款及其确立之必要

( 一) 对宪法涉海条款的理解



关系的行为规范，“宪法关系是使宪法规范转化为具体的公民权利行为和具体的国家权力行为的途

径”，①所以作为宪法规范的宪法涉海条款，其调整的应当是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为主要内容的涉

海宪法关系，涉海社会关系受宪法规范调整后即成为涉海宪法关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

下简称: 《公约》) 的规定，与海洋有关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海洋的归属关系和利用关系，②还包括海洋

的管理关系，如《公约》第 73 条关于沿海国法律和规章执行的规定。因此，海洋归属、利用和管理关

系被宪法规范调整后即构成涉海宪法关系，调整这些涉海关系的宪法条文即可被视为宪法涉海条款。
根据宪法规范和宪法关系的一般理论，宪法规范主要由统治机构规范和宪法权利规范构成，③宪

法关系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宪法主体间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因而可以从公民权利或者国家权力角

度识别、判断宪法涉海条款，并对其进行划分与类型化。由于《公约》将海洋划分为不同性质的海域，

因而国家在不同海域中享有的权力有所差异，进而体现为国家在不同涉海关系中享有的权力不同。
具体而言，因为归属关系涉及岛屿、内水和领海及其自然资源的所有问题，利用关系涉及海域、航道和

海洋通道的利用以及海洋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等问题，管理关系涉及海域及其自然资源的养

护、管理以及涉海行为的管制等问题，所以国家在海洋归属关系中享有的权力主要是主权，在海洋利

用关系中享有的主要是主权权利，在海洋管理关系中享有的主要是管辖权。此外，根据《公约》之规

定，在涉海关系中，除国家享有的上述权力外，还会涉及船舶的无害通过权、船舶和飞机的过境通行权

以及国民的捕鱼权、环境权等，因此，如果宪法条文规定了这些国家权力或公民权利，也应当视其为宪

法涉海条款。
( 二) 我国宪法涉海条款确立之必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34 条和 1975 年我国《宪法》第 6 条对“沿

海渔场”和“海陆资源”的规定中，出现了涉海内容，而 1982 年《宪法》中并没有涉海的相关内容，没有

确立宪法涉海条款。虽然可以通过对现行我国《宪法》第 9 条中的“自然资源”的解释，将“海洋”或者

“海域”纳入其中，但其属于宪法解释的范畴，不能认为该条款是涉海条款。
对于我国宪法涉海条款的增设，有学者认为涉海条款入宪有助于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并对入宪

路径进行了分析。④ 然而有学者认为确立宪法涉海条款不利于海洋法治的完善，并主张通过对现行

宪法中的领土条款、自然资源条款、财产权条款以及环境保护条款进行解释的方式，为海洋立法提供

宪法依据，⑤因而不主张增设宪法涉海条款。虽然宪法解释具有弥补宪法漏洞以及推进宪法实施等

作用，但其应当遵守一定的界限，不能脱离宪法的文本框架，不能超越文字的可能含义，并应当满足社

会现实的合理要求。⑥ 通过对我国现行宪法相关条款的解释为涉海活动提供宪法依据，可能导致文

义的超越和实践的背离。以自然资源条款为例，受现行我国《宪法》第 9 条的规范内容与文字含义的

限制，“自然资源”不能超出“国家所有”的文义范围，因而若通过对该条款的宪法解释为涉海活动提

供宪法依据，则由于“乌木案”“陨石案”以及“风光立法案”所引发的宪法争议可能仍将继续上演，并

且，对自然资源条款的宪法解释，受“国家所有”的限制，其无法涵盖所有涉海活动，无法为国家海洋

权益的维护提供宪法支撑，也不符合世界各国宪法涉海条款多重构造模式的发展趋势。此外，我国宪

法解释职权未能充分明确行使和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缺失，⑦使得希望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为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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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前红:《〈宪法解释程序法〉的制定思路和若干问题探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



活动提供宪法支撑的路径选择增添了变数。因此，虽然宪法涉海条款的适用需要宪法解释，宪法解释

是涉海条款发挥效力和作用的重要途径，但在我国涉海条款入宪的路径选择上，应当采取确立具体涉

海条款的方式，而不应借助宪法解释。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涉海条款，对于促进海洋法治的发展和海洋权益的维护具有重要的价值

和意义。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确立和涉海活动范围的扩大，开展海洋事务和维护海洋权益面临

的挑战不断增多，涉海法律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而应积极推进我国《海洋基本法》等涉海法律的制

定。宪法是国家法度之根源，是制定法律的规范内容与规范效力依据，因而法律的制定不得违反宪法

的规定，并应当体现宪法精神。然而，在我国现有涉海法律体系中，⑧涉海相关法律中均缺乏“根据宪

法，制定本法”之表述，进而无法实现立法权法定原则的规范要求。⑨ 宪法涉海条款的确立则可以为

涉海法律的制定提供法源依据和基础，克服涉海立法内容渊源缺失之弊病，进而起到统摄涉海立法、
维护涉海法律体系统一性和整体性的作用。此外，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涉海条款的确立对于

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宣示作用，能够为国家在管辖海域行使海洋权力和公民享有海

洋权利提供宪法依据，进而为维护领土完整和反对国家分裂提供宪法支撑。因此，在我国实施海洋强

国战略和推进海洋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应当确立宪法涉海条款，明确其宪法地位。

二、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比较分析

根据《世界各国宪法》一书收录的各国宪法文本之规定，目前已有 73 个国家确立了宪法涉海条

款。瑏瑠 通过对宪法规范内容的具体分析，各国宪法涉海条款采用的表述模式与表述方式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但也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差异和共性反映了各国宪法涉海条款不同的规范内容和价

值追求，也为理解各国涉海条款入宪时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因素提供了依据。
( 一) 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模式

虽然“在以宪法行为为客体的宪法关系中，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职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

力之间获得了高度统一”，瑏瑡但在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受宪法规范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宪法涉海条款

主要围绕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而展开，而很少规定航海、海洋运输、海洋捕鱼等涉海行为，如非洲各国

宪法涉海条款均没有规定涉海行为。根据涉海关系中权利类型的不同，各国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模

式可以划分为三类，即公民权利模式、国家权力模式以及混合模式。其中公民权利模式是通过规定公

民享有的海洋权利的方式确立宪法涉海条款，如《爱尔兰宪法》第 2 条规定了爱尔兰人对岛屿和海洋

的权利; 国家权力模式通过明确国家对海域及其资源享有权力的方式确立涉海条款; 混合模式则从公

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两个角度确立宪法涉海条款，如 1982 年《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第 1 条明确了国家

对岛屿和海域的主权与管辖权，其第 12 条则对海洋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和公民的使用权与优先权进行

了规定。虽然各国宪法涉海条款有这三种表述模式，但采取公民权利模式和混合模式的仅有爱尔兰、
洪都拉斯、委内瑞拉以及菲律宾等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采取的是国家权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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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义、汪进元:《宪法关系论纲》，《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6 年第 1 期。



国家权力和权利是主权的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瑏瑢除特定背景外，“领土权利或领土主权在正常

情形下是与领土权力( 又称领土最高权力) 是统一的”，瑏瑣因而沿海国在其宪法中规定的涉海权力即为

《公约》规定的国家涉海权利。依据《公约》之规定，国家在管辖海域内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主权、主
权权利和管辖权，各国宪法涉海条款正是围绕这些权力而展开的。具体而言，在国家权力模式下，域

外宪法涉海条款表述模式又具体体现为领土主权模式、资源主权模式和管辖权模式三种亚模式，其中

领土主权模式明确了主权的宪法地位及其行使范围; 资源主权模式主要通过明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

权客体的方式，宣告国家对海域及其自然资源享有各项权力，因而又可以称之为公有财产模式; 管辖

权模式则通过规定国家管辖权具体种类与事项范围的方式，规定了国家对海域及其自然资源以及涉

海行为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管辖权。在国家权力表述模式中，不同国家选择的具体模式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领土主权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涉海条款采取的核心表述模式，甚至部分国家仅采取了该种表

述模式。不过，为了更全面地规定国家享有的海洋权力，并明确其行使对象和范围，绝大多数国家采

取了领土主权和资源主权相结合的表述模式。采用管辖权模式的比例相对较低，且仅有阿联酋和格

鲁吉亚采取了单独的管辖权表述模式。
( 二) 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方式

在不同表述模式下，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规范内容及其表述方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公民

权利模式下，涉海条款内容主要涉及公民对岛屿和海域享有的各项权利，对此，多数国家采取了概括

宣告的方式，如《爱尔兰宪法》第 2 条之规定，也有国家采取了明确权利具体内容的方式，如 1987 年

《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第 12 条第 2 款规定了渔民和渔业工人对海洋资源利用的优先权。在混合表述

模式中，其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方式根据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变化。
在国家权力模式下，根据国家涉海权力类型的不同，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方式也各不相同。在领

土主权模式下，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将岛屿、海域及其底土与领陆、领空一起纳入国家领

土范围，明确其是国家领土完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而确立国家对其享有的权力。由于领土构成与

国家权力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域外宪法涉海条款在规定领土构成的同时，有时也会对国家权力

的构成进行明确，但领土构成与权力构成之间并不具有对应关系。对于领土构成内容的表述，多数国

家采取了概括规定的方式，包括概括规定岛屿或海域以及概括规定岛屿和海域，如《大韩民国宪法》
第 3 条仅概括规定了岛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 1 条则对岛屿和领海均进行了概括规定。
采取具体规定的方式是罗列各岛屿的名称、通过群岛基线和经纬度明确岛屿的地理范围以及依据

《公约》划定不同海域的具体范围，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宪法》第 11 条第 2 款明确列举了主

权范围内的岛屿，《图瓦卢宪法》第 2 条第 1 款划定了陆地区域内岛屿、岩石和暗礁的经纬度。需要

指出的是，对领土组成的具体表述方式主要集中在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宪法，这与这些国家的

地理状况密切相关，因为岛屿是其重要的领土组成部分，且岛屿分布情况复杂，甚至部分国家之间存

在着岛屿争端，因而采用具体表述的方式有助于明确其领土范围。
在资源主权模式下，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将岛屿、海域及其自然资源纳入公有财产的

范围，成为公有财产权的客体，进而明确国家对其享有的权力，其采取的表述方式是概括式，其中又包

括仅概括规定某一类型的自然资源属于公有财产，以及明确列举多种海洋资源属于公有财产，如《葡

萄牙共和宪法》第 84 条仅规定领水属于公有财产，《安哥拉共和国宪法》第 95 条第 1 款将内水、领

海、海滩以及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等均纳入国家财产的范围。
为了更全面地规定和明确国家对海洋、岛屿及其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在海洋资源国家所有的宪法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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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表述方式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明确列举的方式，例如非洲国家宪法中关于资源主权的规定

均采取了明确列举的方式。在管辖权模式下，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主要内容是明确国家对涉海事务

不同性质的管辖权，其中的涉海事务包括海域范围的界定、海洋权益的确定、海洋资源的利用以及涉

海案件的审理等。其采取的表达方式包括概括地规定国家或者地方对涉海事务的管辖权，以及明确

列举不同国家机关对涉海事务的管辖权。例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宪法》第九章第 1 条概括规定了

地方政府的管辖权，《乌克兰宪法》第 92 条确立了立法机关的管辖权，《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 48
条具体规定了联邦政府的管辖权。就域外宪法涉海条款而言，管辖权主要体现为立法管辖权，其内容

主要包括海域界限的划定和海洋权利的明确，而规定行政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的国家较少。

三、我国宪法涉海条款规范构造之路径

宪法涉海条款的规范构造属于宪法内容的增加，是一个立宪问题，但“立宪不仅需要做出坚定的

历史选择，还需要恰当的技术拱卫”，瑏瑤恰当技术方案的选择对于涉海条款的设立至关重要，技术方案

主要涉及入宪方式和入宪内容。涉海条款入宪仅涉及宪法部分条文的变动，属于宪法的部分修改，因

为通过修正案方式进行宪法变迁具有诸多优点，瑏瑥且我国一直采取此种方式，所以我国宪法涉海条款

的确立应采取宪法修正案的方式。涉海条款入宪内容则涉及条款的具体表述，其包括表述模式、表述

位置、表述内容与方式等。
( 一) 涉海条款规范构造的考量因素

涉海条款入宪是我国宪法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宪法涉海条款构造的过程中，除了借鉴域外立

宪经验外，宪法涉海条款的设计会受宪法规范、宪法结构、涉海法律以及涉海立场等因素的影响。第

一，应当遵从我国宪法规范的基本特征。与一般法律规范相比，宪法规范具有根本性和最高性、广泛

性、原则性以及适应性和稳定性等特征，瑏瑦这又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规范的具体内容密切

相关。因此，作为宪法规范具体表现形式的宪法涉海条款，其表述内容与方式的选择应当考虑我国宪

法规范的基本特征。第二，应当考虑我国现行宪法的结构。宪法的结构有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之分，

形式结构是宪法各个要素的外部组合，即宪法的体例; 内容结构是宪法的整体内容划分为若干部分并

由此而形成的有机组合和有序排列。瑏瑧 宪法形式特别是宪法体例形式或宪法形式结构是体现宪法精

神、反映宪法内容、展示立宪技术的基本载体。瑏瑨 因此宪法涉海条款的设计应考虑我国现行宪法的结

构。在我国宪法涉海条款的构造过程中，现行宪法的内容结构将会影响涉海条款的表述模式，其形式

结构将会影响涉海条款的表述位置。第三，应当照应现行涉海法律体系的内容。我国宪法涉海条款

的确立是宪法涉海内容的增加，但这不意味着现有涉海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因此宪法涉海条

款内容除了考虑海洋实践的现实需求以外，还应兼顾现行涉海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其具体表述，实现宪

法涉海规范与涉海法律规范的有效衔接，从而发挥宪法涉海条款统摄涉海立法、维护体系统一的功

能。第四，应当体现我国涉海的政策立场。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阐述我国的海洋主张，我国制

定了相应的海洋战略与海洋政策，并就涉海问题发表了政府立场。在我国宪法涉海条款规范的构造

尤其是表述内容的确立过程中，应当考虑我国的海洋战略、海洋政策以及政府立场，从而确保我国海

洋政策与法律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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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国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模式与位置

1． 涉海条款的表述模式

如前所述，域外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模式有公民权利模式、国家权力模式和混合模式之分，而国

家权力模式又有领土主权、资源主权和管辖权模式之别。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内容，我国宪法涉海条

款的增设，不适宜采用公民权利和管辖权模式，因为从宪法内容结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宪法的内容

包括了国家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和国家标志等。虽然公民基本权利包含了平等

权、政治自由、人身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等各项权利，但就公民海洋权利而言，其属于基本权利中社会权

利或者经济权利的范畴，我国现行宪法中的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条款无论采取何种表述方式，均难以

涵盖、接入、容纳公民享有的海洋权利。现行宪法国家机构条款虽然对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权限进行了

规定，但仅在国务院职权规定中涉及行政权的具体管辖事项，在其他职权规定中并未涉及职权管辖的

具体事项，采用管辖权模式将导致宪法机构条款内部结构的紊乱，因而不建议采用此种模式。此外，

如前所述，在域外宪法涉海条款中，使用公民权利和管辖权表述模式的国家并不多。因此，在我国宪

法涉海条款的规范构造过程中，笔者不建议采用公民权利和管辖权表述模式。
现行我国《宪法》第 6 条明确规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其第 9 条和第 10 条又

对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客体范围进行了明确，这就为资源主权模式的采用提供了规范基础，因而只

需要明确财产的客体和财产的归属，即可构建起宪法涉海条款。然而，资源主权模式具有自身的局限

性，不能为国家各项海洋权力的行使提供规范支撑，因而还应考虑领土主权模式的采用。虽然领土主

权模式是域外宪法涉海条款采取的最主要表述模式，且与国家领土完整密不可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

原因，我国宪法中并没有规定领土条款，仅在序言中的祖国统一和对外政策的规定中涉及领土问题，

进而为领土主权模式的使用设置了困难。台湾问题、南海争端以及边界争议等问题的存在，表明我国

领土完整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领土条款入宪有助于历史疆域的确认，能够为解决领土问题、打击

和防止分裂国家行为提供法律依据，进而宣告我国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立场、态度和决心，瑏瑩因

此我国有确立宪法领土条款的现实需要。宪法领土条款与涉海条款密不可分，领土条款中少不了对

岛屿或海域的规定。虽然在领土主权模式中，部分国家关于领土组成仅规定了岛屿或者海域，但其均

将岛屿、海域与领陆、领空相结合进行规定，因而不存在仅规定岛屿、海域及其底土的涉海条款。从这

种角度上理解，宪法涉海条款与领土条款具有一致性，涉海条款的增设标志着领土条款的确立，这也

意味着领土主权模式是我国宪法涉海条款表述模式的不二之选。因此，我国宪法涉海条款规范构造

过程中，应当采取领土主权与资源主权相结合的表述模式。
2． 涉海条款的安放位置

涉海条款入宪时，其内容放在我国《宪法》中的什么位置，既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更涉及价值取

向，此外，受宪法体例和条文内容的制约，安放位置还会对宪法涉海条款的具体内容及其表述方式产

生影响，因此，确定不同表述模式下涉海条款的表述位置，有助于确定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内容和表

述方式。我国宪法总纲已明确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且规定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范围，因

而资源主权模式下涉海条款的内容应当在总纲中的自然资源条款中予以规定，无须另行单独规定。
不过，我国宪法缺少专门的领土条款，未对领土组成及其权力构成进行规定，因而需要明确领土

主权模式下涉海条款的具体安放位置。对于领土条款的安放位置，学者提出了三种不同方案，即在序

言中增述、总纲中增设领土专条以及增加宪法附件。瑐瑠 然而，我国宪法总纲中也缺少能够容纳、涵盖

领土条款的具体条文，且从我国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的内容角度分析，除关于监察制度的条款外，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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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现有宪法条文的基础上，通过内容修改和款的增加以实现修宪的目的，尚缺少增设专条和附件的

修宪传统。因此，在我国《宪法》序言中增加领土条款，并在该条款中规定涉海内容的设想更加科学、
可行。就宪法序言自身而言，其具有更强的理论性和纲领性，是国家的宣言书和总纲领，并规定了国

家的基本原则，瑐瑡是正文的上位法规范，并对正文实施具有指导意义，因而具有规范性和最高法律效

力。瑐瑢 因此，在我国《宪法》序言中增加包含涉海内容的领土条款，不仅能够确立宪法涉海规范，还能

统领其第 28 条、第 52 条之规定，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有力的宪法支撑。此外，根据我国

《宪法》序言规定的内容，将领土主权模式下的涉海条款放入宪法序言中，也更具合理性。因为我国

《宪法》序言第 9 自然段明确规定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其规定包含了国

家领土组成部分的内容，能够为容纳、接收包含涉海内容的领土条款提供规范基础，因而领土主权模

式下涉海条款的表述位置应当定在我国《宪法》序言第 9 自然段中。领土主权模式下涉海条款在该

自然段的确立，能够与台湾领土归属和台湾统一义务的规定一起，形成完整的宪法领土条款，进而发

挥该段的宣示和规范意义，瑐瑣并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提供根本性法源。
( 三) 我国宪法涉海条款的表述内容与方式

表述内容是宪法涉海条款规范构造的核心，但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且在不同表述模式下，宪法

涉海条款表述内容也有所不同。如前所述，领土主权模式下宪法涉海条款内容一般包含领土组成和

权力构成，领土组成中需将岛屿或海域等领土要素包含其中，权力构成中则需明确国家享有的各项权

力。虽然部分国家仅规定了领土组成或权力构成，但由于两者是宪法领土条款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具有不同的功能，且宪法领土条款与领土主权模式下的宪法涉海条款具有一致性，因此建议我国《宪

法》序言中的涉海条款包含领土组成和权力构成这两部分内容。一国领土由领陆、领水和领空组成，

其中领陆是指陆地领土，领水包括国家主权之下的内水、内海和领海，瑐瑤领空是领陆和领水的上部空

间。虽然部分国家宪法通过列举名称、明确坐标等方式具体规定岛屿或海域，我国学者也建议通过列

举的方式规定我国领土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各岛屿以及海域构成，瑐瑥但是受宪法规

范和宪法结构的影响，且我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 2 条款第 2 款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国陆地领土的构

成，领水也有其特定的内涵，因而通过概括的方式规定我国的领土组成即可，无需一一罗列。
虽然《公约》明确了国家在其管辖海域内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但其不能直接成为我国涉

海法律规定的法源依据和基础，因而我国宪法应当具体规定国家在管辖海域内的权力构成，尤其是在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从而为我国相关立法和涉海活动提供宪法依据。然而，

对国家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具体海域范围，受宪法规范表述要求的限制，不宜在宪法涉海

条款中进行一一罗列，而应当在海洋基本法中进行规定，如明确规定国家对内水、领海以及领海上空

和底土享有的主权，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享有的主权权利，对内水和领海享有的完全管辖权，对毗

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享有的特定管辖权。此外，由于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海洋争端的存在，

我国仍面临着严峻的海洋形势，海洋战略的实施和海洋权益的维护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是我国

“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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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瑐瑦 因此，为了突出我国对争议岛屿及其附近海域享有的领土主权，可以参照我国《宪法》序言

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规定，对南海诸岛、钓鱼岛及其附属各岛等固有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领土主权进行

单独规定，从而宣示我国对上述固有领土的领土主权，并为我国海洋权益的行使和维权活动的开展提

供宪法支撑。为了更好地发挥宪法宣示的作用，我国《宪法》序言对上述固有岛屿及其附近海域领土

主权的规定，应采取具体列举的方式，以明确我国行使领土主权的具体对象。
就域外宪法涉海条款而言，资源主权模式下涉海条款的内容主要包括财产的归属性质和财产的

客体范围，前者涉及公有和国有的区分，后者涉及岛屿、海域及其资源的确定。自然资源对于国民经

济和国计民生具有重要作用，瑐瑧因而我国《宪法》第 9 条第 1 款明确了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性质，即矿

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和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然而，由于我国《宪法》第 9 条第 1 款中的“等”字意味着自然资源的未穷

尽列举，产生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范围的确定问题，并出现了若干判断标准，如高度公益性与权属不

确定性、是否为战略意义的生产资料以及重要性、稀缺性与规模经营性等标准。瑐瑨 然而，从现实需求

以及财产、生态以及社会价值角度考量，瑐瑩无论采取何种判断标准，岛屿、海域及其资源均应纳入自然

资源国家所有的范围，即其财产性质为国家所有，而非集体所有。关于资源主权模式下的财产客体，

虽然域外宪法涉海条款使用了“岛屿”“海域”“自然资源”等词语，但是由于我国《宪法》序言中增加

的“固有岛屿”的规定可以涵盖岛屿的权力归属，且根据我国《宪法》第 9 条第 1 款和我国《物权法》第

46 条关于国家所有范围的规定、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2 条和我国《海岛保护法》第 2 条关于适用

范围的规定，以及我国《行政复议法》第 30 条关于自然资源权属纠纷的规定，我国宪法涉海条款中关

于国有财产客体的表述应当使用“海域”的概念，从而保持现有宪法条文与涉海法律规定的一致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海域”是指国家管辖海域，其包括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

架以及我国管辖的其他海域，而不是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规定的“海域”，因为该法将海域限定

为“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至于表述方式，由于我国《宪法》第 9 条第 1 款已经规定

了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及其范围，并且涉海条款的内容又确定为“海域”，因此仅需将“海域”增设于

该条款中即可。

四、我国宪法涉海条款的具体表述

综上所述，我国宪法涉海条款由领土主权条款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组成，领土主权条款在明

确我国领土范围的同时，规定岛屿和领海是领土的重要组成，并明确国家对岛屿和管辖海域的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则应明确海域属于国家所有。根据以上对涉海条款表述

位置、内容与方式的分析，我国宪法涉海条款应作如下表述。
第一，将我国《宪法》序言第 9 自然段修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由陆地领土、领水和领空

组成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各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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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声明》，http://
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310470.shtml，2018 年 3 月 10 日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2012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fmprc.gov.cn/diaoyudao/chn/flfg/zcfg/t1304548.htm，2018 年 3 月 10 日访问。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神》，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8 页。
参见巩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法学研究》2013 年第 4 期; 王旭:《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宪法规制功能》，《中国法

学》2013 年第 6 期; 李忠夏:《“国家所有”的宪法规范分析》，《交大法学》2015 年第 2 期。
参见蒋承菘、翟勇:《自然资源法律规制的宪法原则》，《法学家》2004 年第 6 期; 焦艳鹏:《自然资源的多元价值与国家所有的法律实

现———对宪法第 9 条的体系性解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 年第 1 期。



等固有岛屿及其附近海域享有主权，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台湾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

责。”
第二，将我国《宪法》第 9 条第 1 款修改为: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

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

外。”

( 责任编辑: 姚 魏)

On Normativ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a-related Provisions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hina

Xiong Yongxian

Abstract: The sea-related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are specific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governing
the constitutional sea-related relationship． The main expression model of foreign sea-related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is the model of state power， which include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model， resource sovereignty
model and jurisdiction model． Subject to elements such as the time of enacting the Constitution， geograph-
ical location， the situation of the sea，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models and methods of expres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dopted b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method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hardly satisfies the requirement of protecting marine rights， China can adopt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o realize the aim of incorporating sea-related provisions into the Constitution． Influenced by
such factors as constitutional norms and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 China should adopt an expression mode
combining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resource sovereignty， and reasonably determine its expression position，
content， method， thus forming China s sea-related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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